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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关于开展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噪

声法》）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，按照《关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

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我部依法将工业

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，组织起草《关于开展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。 

一、编制背景 

实施排污许可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、二十大精神，

加快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，将排污许可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

管理的核心制度的重要举措。对于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具有重要

意义。目前，我国的排污许可管控范围以废水、废气为主，依法兼

顾固体废物和土壤，暂未涵盖工业噪声相关内容。 

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

十二次会议通过了《噪声法》的修订，修订后的《噪声法》于 2022

年 6 月 5 日起正式施行，提出“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

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减少振动、降低噪声，依法取

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。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，不

得无排污许可证排放工业噪声，并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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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声污染防治”，噪声纳入排污许可有了上位法的支撑。 

为满足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工作需要，配合《排污许可

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业噪声技术规范》）

实施，指导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核发工业噪声排污许可证，我部编制

《关于开展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2 年 1-3 月，成立项目组，拟定工作计划，明确技术路线，

梳理主要研究内容等。通过前期资料收集和研究，同时梳理美国和

欧盟噪声管理相关要求和国内现行噪声管理要求，完成前期基础研

究准备。 

2022 年 4-10月，召开座谈会、专题研讨，征求相关专家和部门

意见，广泛听取多方意见。 

2022 年 11-12 月，编制完成初稿，开展专家研讨、部门研讨，

完善编制内容。 

2023 年 1-6月，持续完善，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。 

2023 年 6 月 9日、6月 12日，通过司长专题会、司务会审议。 

2023 年 6 月，征求部分部内司局、直属单位和省厅意见，完善

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立足管理现状，注重可操作性。结合我国工业噪声管控

的实际情况，在调研掌握需纳入排污许可证和进行排污登记的工业

企业数量的前提下，提出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证和进行排污登记

的实施步骤，注重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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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持与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的协调。经过几年不断地完善，

排污许可管理体系已日趋成熟，《通知》在既有的排污许可管理体

系下制定，借鉴工业固废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相关经验，与现行管

理要求保持一致。 

四、架构和内容 

（一）主要架构 

分为总体要求、主要任务、组织保障、附件四大部分。第一部

分总体要求包括工作目标、实施范围、适用标准、完成时限、实施

方式、排污许可证内容等六个方面内容；第二部分主要任务包括指

导排污单位做好申报准备工作、加强排污许可证审核把关、组织开

展排污登记工作等三个方面内容；第三部分组织保障包括做好组织

实施、开展宣贯培训、加强证后监管以及压实责任落实等四个方面

内容；第四部分是附件，即排污登记表格式（工业噪声部分）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1.实施范围 

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证对象的确定与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

许可证对象的确定方式保持一致，同时与《工业噪声技术规范》的

适用范围保持一致。最终确定为“行业类别属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

类》中的工业行业（行业大类为 B、C、D），且依据《固定污染源排

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录》）应申请取得排污许可

证或进行排污登记的排污单位”，并明确了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

管理的具体行业实施范围。 

同时考虑地方对噪声的管理需求，明确提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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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根据《名录》第八条规定，提出其排污许可管理类别建议，报生

态环境部确定。 

2.实施方式 

（1）排污许可证 

第一种情形，《通知》发布后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。

这类排污单位应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、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

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及《工业噪声技术规范》申领排污许可证，

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中一并载明工业噪声环境管理要求。 

第二种情形，《通知》发布前已经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

单位。这类排污单位应待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或由于其他原因需

要重新申请或变更时依法重新申请，并按照《工业噪声技术规范》

在排污许可证中增加工业噪声环境管理要求。《通知》规定噪声排

污许可部分相关内容可采用活页方式增加到排污许可证，并在活页

处加盖审批部门公章。 

（2）排污登记表 

对于需进行排污登记的排污单位，《通知》发布后首次进行排

污登记的，排污登记表中工业噪声管理相关内容应填报完整；《通

知》发布前已经进行排污登记的，待延续或变更时增加工业噪声管

理相关内容。 

3.完成时限 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的相关要求，地方

生态环境部门需全面梳理辖区内工业噪声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

污单位基本情况，合理安排工作计划，根据噪声达标排放要求核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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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许可证，确保在“十四五”期间依法全部将工业噪声排污单位

纳入排污许可证。 

4.主要任务 

一是排污许可证审批部门应加强对工业噪声排污单位的指导，

指导工业噪声排污单位做好申报准备工作。工业噪声排污单位在重

新申请排污许可证之前，应提前对照工业噪声环境管理要求开展自

查自纠，发现问题抓紧整改，在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前达到许可要

求。 

二是排污许可证审批部门要加强对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把关。

首先建立联审机制，排污许可证审批人员与工业噪声管理人员的联

合审核，工业噪声管理人员参与排污许可证工业噪声部分的审核过

程，重点审核许可排放限值、自行监测要求、台账记录是否符合《工

业噪声技术规范》。排污许可证审批部门根据工业噪声合规性审核

结果，必要时可以开展联合现场审核。不符合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

核发条件的，依法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。 

三是组织开展排污登记工作。排污单位延续、变更排污登记时，

应完整、规范填报工业噪声排污登记相关内容，《通知》以附件的

形式给出了工业噪声排污登记的主要内容。 

5.排污许可证内容和适用标准 

《通知》对排污许可证内容做出了规定，主要是对排污单位在

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提交工业噪声申请材料的要求，以

及对审批部门提出了载明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的要求，以及台账

和执行报告的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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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知》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噪声排污单位的工业噪声相关信息

纳入排污许可证的相关事宜，排污单位申请和核发适用的标准为《工

业噪声技术规范》。 

6.加强证后监管 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排污许可证监督执法，对未按《通知》

要求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工业噪声的，未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开

展工业噪声污染防控、进行噪声排放、台账记录、提交执行报告、

开展信息公开的排污单位依法处罚。在排污许可证质量、执行报告

审核指导和排污许可提质增效相关工作中，重点关注排污许可证中

工业噪声许可事项质量和执行情况。 

7.加强宣贯培训 

一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排污单位不了解相关政策，未提前做好

工业噪声纳入许可准备工作，在延续、变更、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

时因不符合条件无法延续、变更或重新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，影

响排污单位的生产运营，对排污单位造成损失。要加强对《通知》

发布前已经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工业噪声排污单位的宣贯力度。 

二是《工业噪声技术规范》具有一定的专业性，开展形式多样

的宣传培训，组织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加大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

管理政策解读和宣贯力度，可以提高排污许可证审批人员、生态环

境执法人员和技术机构等相关人员对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的认识

和业务水平，提升工业噪声排污单位合规申请、按证排污能力。 

 


